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摩洛哥王国政府

文化合作协定2016年至2020年
执行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洛哥王国政府（以下简称为“双

方”），希望加强和发展两国的文化合作，并根据两国1982年2月



25日缔结的文化协定，决定签订2016年至2020年文化合作执行计

划，条款如下：

一、文 化

（一）文化活动

第一条 双方互办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包括举办为期1至2周

的造型艺术展。

第二条 双方鼓励联合举办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

流活动，具体细节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第三条 双方鼓励每年定期在摩举办“欢乐春节”友好交流

活动，具体细节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第四条 双方在本计划有效期内派高级文化代表团互访，磋

商和交流文化领域的经验。

第五条 双方互派艺术团访问，参加对方举办的艺术节。

（二）古迹与遗产

第六条 双方互换有关两国文化遗产总目录以及古迹保护的

各类文献资料和出版物。

第七条 双方鼓励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在古建筑的修缮、维护

和利用方面进行合作，并交换保护、修缮古迹方面的资料和经验。

第八条 双方鼓励摩洛哥王国国家文化遗产科学研究院与中

国相应机构建立直接联系并进行合作，通过互派考古学和古迹维

护方面的专家来交流相关的经验和资料。

第九条 双方鼓励中摩两国博物馆在运营管理、馆藏文物保

护及文物展览等方面进行合作，并每年派出1至2名专家互访，以

交流经验。

第十条 双方共同组建手工艺、传统工艺方面的研修班。

第十一条 双方互派考古、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

面的专家学者访问。

第十二条 双方加强在考古和遗产领域的信息、资料和视听



设备的交流。

（三）图书、出版与档案

第十三条 双方鼓励在图书、出版及公众阅读方面进行合作，

加强新闻出版领域的人员交流。

第十四条 双方鼓励各自的图书出版和发行机构积极参加在

对方国家举办的国际书展，鼓励用本国语言翻译出版对方国家的

优秀文学作品和其他书籍。

第十五条 双方鼓励摩洛哥王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

馆之间开展合作，交换两馆文化和遗产方面的阿拉伯语或拉丁语

系的图书、论文和出版物。

第十六条 双方派遣手稿修复和数字化领域的专家进行互访，

交换经验。双方派遣多媒体图书馆和图书保管方面的专家进行互

访，以互相了解公众阅读领域的经验。

第十七条 双方派遣图书馆学或图书馆信息网络方面的专家

进行互访，并接待对方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以了解对方在公众

阅览管理方面的经验。

第十八条 双方鼓励互换两国文化遗产方面的视听资料。

第十九条 加强双方在信息、档案和出版领域的交流。

第二十条 双方互办图书馆负责人培训班。

第二十一条 双方互办有关在公共图书馆举办活动方面的

培训。

第二十二条 双方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互办论坛或展览。

（四）艺术与戏剧

第二十三条 双方鼓励在绘画和造型艺术领域交流经验并互

办展览。

第二十四条 双方鼓励美术家参加对方举办的美术领域相关

活动。

第二十五条 双方互办针对对方国家美术家或美术教师的培

训班。



第二十六条 双方鼓励两国传统音乐团组参加在对方国举办

的文化艺术节。

第二十七条 双方鼓励在戏剧艺术与文化活动领域开展合作，

互换信息、资料。

第二十八条 双方鼓励两国的文学艺术联合会等有关机构增

进了解和直接联系。

第二十九条 双方共同促成中国儿童演出团参加塔扎国际儿

童艺术节。

第三十条 双方加强在音乐教学和音乐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

交流。

第三十一条 双方共同举办舞台技术、舞美设计、导演、编

剧方面的培训班，由中方专家授课。

第三十二条 双方互办针对音乐院校毕业生的培训班。

第三十三条 双方鼓励根据两国现行法律保护文学艺术知识

产权，保护著作权及其衍生权利。

二、基础教育

第三十四条 双方鼓励在基础教育领域进行合作：

1．支持摩洛哥非中央范围内教育体制建设；

2．提高初等教育水平，拓宽教学基础；

3．支持技术教育；

4．在认证教学机构和提高学校生活质量方面交流经验；

5．提高精英教育和科研；

6．加强语言教学；

7．杜绝教育资源浪费；

8．提高特需教育，强调就学机会均等；

9．发展教育培训、跟踪和校正机制；

10．提高管理和教育人员素质，合理配置资源；

11．在教学中使用现代通讯手段；



12．在教育领域制定集宣传、联络和指导为一体的计划。

第三十五条 双方努力与非洲国家发展教育领域的三方合作。

三、高等教育

第三十六条 双方鼓励两国大学、高教科研机构、人才培训

机构之间通过签订合作协定进行直接合作。

第三十七条 双方鼓励在以下领域交流经验：

1．职业技术培训，特别是一些需要授予文凭证书的培训；

2．如何发挥学校的自主独立性；

3．校际合作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联系；

4．高等教育投资；

5．对学生的引导；

6．在摩洛哥大学开展中文教学；

7．保证高等教育质量；

8．创新和科技领域；

9．大学排名的主要指标。

第三十八条

1．中方每年向摩方提供总数不超过 15人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名

额，用于摩学生来华攻读研究生课程（即摩方每年享受中国政府

奖学金在华学习的总人数不超过15人）；

2．摩方每年向中方提供 10个研究生奖学金名额，注册专业由

双方商定，中方学生应符合摩洛哥有关机构所要求的资历条件。

第三十九条 双方鼓励：

1．互换两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文献资料、出版物、图书和学

术论文；

2．大学教师进行短期互访，举办讲座，并参加对方大学举办

的各种研讨会、论坛或科学、文化展览会；

3．专家和负责人互访，考察对方的教学大纲和科研领域；

4．互换两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文献资料和信息、高等教育大纲



及文凭。

四、新闻与通讯

（一）广播与电视

第四十条 双方致力于：

1．安排两国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和专家定期会面，探讨合作机

会，确定合作领域，并制定专门的协定；

2．交换反映重大事件及两国各个机构历史发展表现的节目；

3．鼓励两国合作进行电视节目制作，特别是儿童节目制作；

4．交换两国视听方面的档案资料和图片，以便制作有关两国

历史文化遗产的节目；

5．在双方新闻机构达成共识的领域为两国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安排培训。

（二）通讯社

第四十一条 双方鼓励和支持交流经验，互派阿拉伯摩洛哥

通讯社与新华社的记者及工作人员进行访问，推动执行两家通讯

社之间已经签署的合作条款。鼓励广播电视领域的合作，尤其是

加强在电视数字信号地面发射和传媒通讯领域新技术应用方面的

经验交流。

（三）电影

第四十二条 双方轮流在对方国家举办电影周，参加在对方

国家举办的电影节。

第四十三条 双方鼓励在本国发行对方国家的电影片，鼓励

两国的国家电影资料馆交换馆藏影片及资料。

（四）培训

第四十四条 双方鼓励在新闻、通讯、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人

才培训方面开展合作，并交流相关经验和论文。双方鼓励根据两

国相关部门签署的协议共同制作电影。



五、青年与体育

第四十五条 根据摩洛哥青年与体育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体育总局于2009年12月17日在北京签署的体育合作会议纪要

有关内容，双方鼓励和支持两国在体育领域的合作。

第四十六条 根据摩洛哥青年体育部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达成的共识，双方鼓励两国在青年领域的合作。

六、妇女、儿童与残疾人事务

第四十七条 双方在以下方面交流信息、研究成果和经验：

1．改善妇女地位；

2．保护家庭；

3．保护儿童；

4．关爱老年人；

5．帮助残疾人士；

6．志愿服务和社区工作。

第四十八条 双方致力于参加对方举办的与妇女、家庭、儿

童、老人和残障人士有关的论坛、会议和展览。

七、宗教与伊斯兰事务

第四十九条 摩方向中方提供有关清真寺建设、管理和保护

的法律法规和书籍材料，提供穆罕默德六世宗教人士社会工作复

兴协会在伊玛目等神职人员培训方面的教学材料。

第五十条 摩方接待中方代表团考察穆罕默德六世宗教人士

社会工作复兴协会。

第五十一条 双方互派伊斯兰教教师访问，摩方邀请中方宗

教教师访问摩洛哥，为期一周，考察摩方在古兰经学院、宗教学

校和宗教事务部下属高校的相关工作。

第五十二条 摩方向中方提供10个奖学金名额，学生将在摩



宗教学校就读，由一所或多所学校成立学术委员会对学生教授阿

拉伯语、古兰经和宗教法，中方可一次派出 10人或在2016年至

2020年分批次派出。

第五十三条 中方负责4名摩方宗教事务部的人员来华进行短

期汉语培训的培训和住宿费用。

第五十四条 双方在伊斯兰研究、宗教律法教学方面交流信

息和经验，鼓励中摩两国伊斯兰宗教学校的教师互访。

第五十五条 双方在制作宗教宣传的视听节目方面交流经验。

第五十六条 双方鼓励两国全国性宗教团体互换为培训宗教

人才编写的教材，并在两国的宗教学院和宗教机构之间进行制定

培训计划和战略规划方面的合作，同时在培训伊玛目和从事伊斯

兰教演说、训诫、宗教指导人才方面交流经验。摩方接待中方代

表团考察摩方伊玛目等神职人员培训工作。

第五十七条 双方互相邀请对方的学者参加在本国举办的研

讨会、论坛和讲座，摩方文化活动与文献中心将邀请中方的学者、

教授、思想家来摩参加关于现代社会中的伊斯兰教的研讨会和

讲座。

第五十八条 双方鼓励在复兴伊斯兰遗产领域的合作，鼓励

交换伊斯兰题材的书籍、印刷品和手稿。

第五十九条 双方在保护和保存古籍避免丢失、损毁和自然

侵蚀方面交流经验，对古籍的存放地点进行科学的汇总整理并制

作图录。

第六十条 双方在伊斯兰教书籍、印刷品和学术报告由阿拉

伯文翻译成中文方面进行经验和信息交流。

第六十一条 以中方为摩方提供其伊斯兰教典藏图书目录为

条件，摩宗教部为中方提供关于伊斯兰教宣教的书籍、杂志、古

兰经朗诵音频及关于宗教经典和“哈桑国王斋月演讲会”的最新

出版物及其藏书目录。

第六十二条 双方交换最新的图书、杂志、出版物和公共图



录的名单。

第六十三条 双方互相邀请参加对方举办的古兰经背诵、吟

诵和讲解比赛。

第六十四条 双方通过正式渠道，互相邀请对方学者参加在

本国举办的研讨会、见面会及讲座。

八、总则与财务

第六十五条 本计划不排除通过外交途径商定的其他合作

项目。

第六十六条 双方致力于实施本计划内既定项目，关于费用、

举办时间、代表团人数以及任何需要通过外交途径确定的细节，

双方根据以下条款执行：

1．任何一方在邀请对方参加其组织的会议、艺术节及各种活

动时，应提前足够的时间向对方发送邀请函；

2．在对方国家举办文化艺术活动，举办方应提前 3个月将活

动举办的日期通知对方，并提供所有必要的艺术和技术资料；

3．任何一方至少提前1个月通知对方有关互访团组的抵达

日期；

4．派遣方负担参加文化活动的代表团成员及展品和影片的往

返国际旅运费和保险费用，接待方负担代表团在其国内的食宿、

交通、医疗费用，以及组织展览和举办电影活动的费用，并负责

展品和影片在其国内的安全和维护；

5．留学生派遣方负担其往返国际旅费。此外双方留学生的住

宿和学习等相关费用，根据各自规定执行。

第六十七条 本计划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20年12
月31日。本计划将持续生效，直至双方签署新的相同领域内的执

行计划。



本计划于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份，每

份均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成，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摩洛哥王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雒树刚 斯比希

（签 字） （签 字）


